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。简称玉溪市社科联。

第二条 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中共玉溪市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，是全市社科类社会组织和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的联合组织，是党和政府联系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。

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：团结和组织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方向和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增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。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、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，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，突出主责主业，全面提质增效，努力把全市社科系统建设成为政治站位高、业务能力强、作风形象好，“团结、和谐、温馨”的社科之家，为持续深化“玉溪之变”，推动玉溪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和力量。

第四条 坚持党对本会的全面领导，党组在本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。党组依法依规开展工作，指导本会工作机构基层党建工作，对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社科组织进行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。
第五条 本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，接受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业务指导。

第六条 本会的主要任务

（一）团结和带领全市社科工作者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承担起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、建言献策的光荣使命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，坚持以明德引领风尚，为时代画像，为时代立传，为时代明德。

（二）依法组织和协调全市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、社科基地及民办社科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，引导社科类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工作。制订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，组织开展社科规划项目的立项、管理和评审工作，为党委政府和市有关部门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提供服务和智力支持。

（四）贯彻落实《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》，组织开展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培训、咨询服务等活动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，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。编辑出版社科普及读物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发挥好培根铸魂的作用。办好“玉溪社会科学网”。

（五）组织社科理论工作者积极开展社会科学学术交流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。加强对外学术交流，办好学术年会，推动社科组织之间、理论研究部门及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联系、交流和合作。

（六）组织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训活动，培养造就更多的社会科学专家名家。推动新型智库建设工作，壮大社科人才队伍。组织开展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申报评选，推荐省级以上优秀社科成果评奖和优秀社科专家、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参选。

（七）反映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，维护本会社科组织及其工作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八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任务和事项。

第七条 本会会址设在玉溪市红塔区抚仙路86号科技大楼A座1202室。
第二章 会  员

第八条 本会实行团体会员制。依法成立的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和依法登记成立的全市性社科类社会组织，凡赞成本会章程，申请加入本会者，经本会批准，均可成为本会团体会员。

第九条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会员的权利

1.向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其有关活动推选代表，享有本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

2.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研究活动和评奖评优活动；

3.可获得开展学术活动的支持和资助；

4.对本会的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（二）会员的义务

1.遵守本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；

2.承担并完成本会布置的各项工作；

3.向本会报告工作；

4.向本会提供信息和资料、推荐优秀成果。

第十条 本会团体会员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或违反本会章程、损害本会名誉，或不按其宗旨开展活动，本会常务委员会可视情节轻重，给予批评、警告、限期整改、除名等处理。
第三章 组织制度

第十一条 本会实行民主集中制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（特殊情况下，经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召开）。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审议和批准本会工作报告。

（二）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。

（三）选举产生委员会。

（四）决定其它重大事项。

第十二条 委员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，在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，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。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，由常务委员会召集。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。

（二）选举常务委员、副主席、主席。

（三）审议本会年度工作报告。

（四）决定其它重大事项。

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代表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，领导本会开展工作，对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负责。常务委员会会议每年召开不少于一次。常务委员会须有2/3以上常务委员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委员2/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筹备召开代表大会，向代表大会和委员会报告工作，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。

（二）领导本会设置的办事机构，负责处理本会日常事务，制定本会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。

（四）决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委员变更。

（五）决定其它重大事项。

第十四条 本会主席、副主席、秘书长每届任期5年，期满后须进行换届选举。

第十五条 本会主席为本会法定代表人，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它团体的法定代表人。

第十六条 本会主席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召集和主持主席办公会议。

（二）召集和主持常务委员会。

（三）提议召开委员会或会员代表大会，报请常务委员会通过。

（四）检查会员代表大会、常务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。

（五）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。
第四章 经费和管理

第十七条 经费来源

（一）财政拨款。

（二）在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。

（三）社会捐赠和其它合法收入。

第十八条 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，保证会计资料真实、完整。

第十九条 本会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所属资产接受纪检监察、财政、审计机构的监督。
第五章 附  则

第二十条 本章程经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。
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常务委员会。
